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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电投集团远达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 2018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

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增加关联交易预计金额事项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

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在表决时进行了回避），因关

联交易预计金额达到 3000 万元以上，且达到公司上一年度经审计净

资产的 5%，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与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家电投集团”）

所属企业开展脱硫、脱硝（含催化剂）、除尘工程、节能、生态修复、

脱硫脱硝特许经营等业务有利于提高公司及所属企业的市场份额和

经济效益。 

一、增加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基本情况 

（一）增加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 2018 年 12 月 12 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临时）

会议以 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4票回避，审议通过了《关

于增加 2018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的议案》（关联方董事回避了该

议案表决），该议案关联交易预计金额达到 3000万元以上，且达到公

司上一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5%，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远达环保增加 2018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



 

额，是因为工程业务量增加及特许经营发电利用小时数增加，公司预

计与国家电力投资集团公司所属部分业主在脱硫、脱硝（含催化剂)、

除尘工程、节能、生态修复等方面的环保工程合同较年初预计有所增

加，以及脱硫脱硝特许经营业务较年初预计有所增加。新增的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情况符合公司经营管理实际，有利于提高公司在环保市场

的市场份额和经济效益，关联交易内容合法有效、程序合法，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其他非关联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在本议案

的表决过程中，本次交易的关联方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派出的

董事回避了表决。同意该事项。 

公司审计委员会认为：认为 2018 年预计增加的日常关联交易系

因工程业务量增加及特许经营发电利用小时数增加，公司预计与国家

电力投资集团公司所属部分业主在脱硫、脱硝（含催化剂)、除尘工

程、节能、生态修复、脱硫脱硝特许经营等业务较年初预计有所增加。

公司均通过公开市场竞争、参照公开市场价格协商定价以及依据相关

环保政策文件规定定价，关联交易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

非关联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二）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增加原因 

2018 年初，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2017 年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及所属公司预计与国家电投集团所属企业在脱

硫、脱硝（含催化剂)、除尘工程、节能及脱硫脱硝特许经营预计发

生关联交易。因工程业务量增加及脱硫脱硝特许经营发电利用小时数

增加，现拟增加部分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脱硫、脱硝（含催化剂)、

除尘工程、节能、生态修复等工程类关联交易不超过 13500万元；脱

硫、脱硝特许经营收入类关联交易不超过 28800万元；脱硫、脱硝特

许经营支出类关联交易不超过 5000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关联交易类别 
前次预计

金额 

本次增加预

计金额 

预计增加日常关联交易金额的 

原因 

脱硫、脱硝（含催化剂)、

除尘工程、节能、生态修

复 

100000 

万元 
13500万元 

增加原因：因工程业务量增加，

公司预计与国家电力投资集团公

司所属部分业主在脱硫、脱硝（含

催化剂)、除尘工程、节能、生态

修复等方面的环保工程业务较年

初预计有所增加 

脱硫、脱硝特许经营收入 
135000万

元 
28800万元 

增加原因：电厂发电利用小时数

增加，预计导致脱硫脱硝特许经

营关联收入增加。 

脱硫、脱硝特许经营支出 55000万元 5000万元 

增加原因：电厂发电利用小时数

增加，预计导致脱硫脱硝特许经

营部分关联经营支出增加。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3 年 3 月，是公司第一大

股东，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350亿元。公司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

融大街 28 号院 3 号楼；法定代表人：钱智民。公司经营范围为：项

目投资；电源、电力、热力、铝土矿、氧化铝、电解铝的开发、建设、

经营、生产及管理（不在北京地区开展）；电能设备的成套、配套、

监造、运行及检修；销售电能及配套设备；煤炭（不在北京地区开展

实务煤的交易、储运活动）；铁路运输；施工总承包；专业承包；工

程建设与监理；招投标服务及代理；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电力及相关技术的科技开发；电力及相关业务的咨询服务；物业管理；

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

目，开展经营活动；铁路运输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

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由于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第一大股东，故根据《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上述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公司及所属公司与国家电投集团及所属企业在脱硫、脱硝（含催

化剂)、除尘工程、节能、生态修复、特许经营业务等方面将发生关

联交易。因环保工程业务量增加及脱硫脱硝特许经营电量增加，2018

年公司部分日常关联交易额度较年初预计有所增加；该等关联交易定

价参照同类型机组和项目市场价格原则及国家相关文件定价标准进

行预计。 

四、增加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本次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情

况 

与国家电投集团所属企业增加脱硫、脱硝（含催化剂)、除尘工

程、节能、生态修复、脱硫脱硝特许经营等业务有利于提高公司及所

属企业的市场份额和经济效益。  

五、备查文件 

1、董事会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3、审计委员会意见 

 

特此公告。 

 

国家电投集团远达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十三日        


